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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大法官釋字第 776 號後續行政措施執行 

相關事宜會議紀錄 

壹、時間：108 年 10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叁、主席：朱副處長慶倫                  紀錄：黃世騏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討論：略 

陸、結論： 

一、本次會議依大法官釋字第 776 號釋示之意旨討論後續行
政措施與修法方向，未來建築物所有人因申請變更使用
執照需增設停車空間於鄰地空地，申請人得出具附有期
限之鄰地空地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主管機關即應發給定
有相應期限之變更使用執照，並同意雙方使用關係消滅
時，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或職權廢止其變更使用執照，以
符合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二、本案業經本部綜整研析如附件 1，請各與會單位依本
研析意見於 108 年 12 月 5日前，按所附檔案格式(附件
2)提供具體建議，並以「免備文」的方式，採電子郵
件 E-mail 至 ah8994@cpami.gov.tw，俾利本部(營建
署)彙整研處。 

柒、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大法官釋字第 776 號內政部研析意見 

一、與本案相關之歷來函釋 

(一)與本案相關函釋如下： 

1.本部 78 年 8 月 24 日台(78)內營字第 727291 號函，說明

建築物申請變更使用，增設停車空間於鄰地空地，經套繪

管制且經鄰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者，准依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 59 條、第 59 條之 1規定辦理。 

2.本部 80 年 3 月 22 日台(80)內營字第 907380 號函，說明

有關建築法第 30 條規定應具備之土地權利證明文件，其

土地使用同意書不宜附有使用期限。 

3.本部 89 年 4 月 27 日台八九內營字第 8983167 號函，說明

有關建築法第 30 條之土地權利證明文件，如為供建築為

目的使用之租賃契約，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建造執照及使用

執照上註明係以租賃契約為土地權利證明文件，以保護善

意第三者權益。 

4.本部 91 年 7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5102 號函，重申

建築物申請變更使用，其增設停車空間應依本部 78 年 8

月 24 日台(78)內營字第 727291 號函辦理外，並說明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得檢附具期限之土地租賃契約，並於申辦變

更使用執照上註記其停車空間係以土地租賃方式提供使

用及租賃期限辦理。 

(二)歷來函釋分析 

1.本部 80 年 3 月 22 日台(80)內營字第 907380 號函係針對

建築法第 30 條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應具備之土地權

利證明文件(申請地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以下簡稱 A 同意



書)不宜附有期限，並非針對變更使用執照而言，故本案

臺中市政府都發局將其函釋擴及於變更使用執照申請，與

78 年 8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727291 號函合併使用，係屬

個案誤用。 

2.有關建築物申請變更使用，其增設停車空間，仍應依本部

78 年 8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727291 號函說明，經套繪管

制且經鄰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者(鄰地之土地使用權同意

書，以下簡稱 B 同意書)准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第 59 條之 1 規定辦理；又依本部 91 年 7 月 24 日

台內營字第 0910085102 號函言明變更使用執照時，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為 B 同意書屬性)得檢附具期限之土地租

賃契約，並於申辦變更使用執照上註記其停車空間係以土

地租賃方式提供使用及租賃期限辦理；該函中引述本部

89 年 4 月 27 日台八九內營字第 8983167 號函(係針對建

築法第 30 條所稱之土地權利證明文件，為 A同意書屬性)

僅係旁徵參酌之意，其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前述 B 同意書

不同。 

二、針對釋字第 776 號 

(一)法律效果 

1.原內政部系爭兩個函釋合併適用之結果不再援用。 

2.建築物所有人為申請變更使用執照需增設停車空間於鄰

地空地，而由鄰地所有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者，該同

意書應許附期限。(此處係 B 同意書屬性) 

3.鄰地所有人提供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附有期限者，如主管

機關准予變更使用執照，自應發給定有相應期限之變更使



用執照，而僅對鄰地為該相應期限之套繪管制。 

4.同意使用土地之關係消滅時，主管機關亦得依職權或依鄰

地所有人之申請，廢止原核可之變更使用執照，並解除套

繪管制。 

(二)釋字第 776 號與歷來函釋綜合分析 

1.有關釋字所產生之法律效果第 1 點：由於本案係臺中市政

府個案誤用情形，內政部系爭兩個函釋原就針對申請建造

執照或雜項執照，及申請變更使用執照分別函釋，故二函

本無合併適用之情形，又二個函釋個別仍有適用之正當

性，因而不宜廢止適用。 

2.有關釋字所產生之法律效果第 2 點及第 3 點：本部 91 年

7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5102 號函業已明示，土地使

用權同意書(為 B 同意書屬性)得檢附具期限之土地租賃

契約，並於申辦變更使用執照上註記其停車空間係以土地

租賃方式提供使用及租賃期限辦理。惟土地使用關係仍可

能經由租賃以外之法律關係發生，依釋字第 776 號解釋，

無論何種法律關係均得由鄰地所有人出具附有期限之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而且主管機關自應發給定有相應期限之

變更使用執照，故已較本部 91 年函釋之適用情形更為擴

充。 

3.有關釋字所產生之法律效果第 4 點：後續行政作為並無相

關函釋及法規規定，導致地方政府無所適從，應補敘行政

指導原則，使各地方政府有一致做法可資遵循。 

4.建築管理中有關套繪管制之意涵有二，一為避免土地重複

使用之行政查核管制手段；二為連結鄰地及建築物相互關



係之註記，而大法官釋字所述之套繪管制，應係個案中鄰

地與該建築物因私法關係相互連結之登記事項，故其意涵

應屬後者。 

三、擬辦 

(一)本部 91年函釋僅提及土地使用關係係租賃契約時之行政措

施，而未考量私法關係之多樣性，為配合大法官釋字第 776

號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其土地使用關係應擴及於租賃以

外之法律關係，故未來將另起新函明確解釋及修正。 

(二)釋字第 776 號解釋雖明示主管機關應發給相應期限之變更 

使用執照，惟發給變更使用執照係羈束處分，依據行政程序

法第 93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

裁量權時，得為附款。無裁量權者，以法律有明文規定或為

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

限，始得為之。」、「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

故法無明定前，主管機關尚不得發給定有期限之變更使用執

照，惟主管機關為保障鄰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仍應將相應

期限及教示條款註記於變更使用執照，該註記雖僅提示性事

項，然主管機關應於核發變更使用執照時明示後續行政措

施，為符合大法官釋字之意旨，經鄰地所有權人申請並檢附

雙方土地使用關係合法消滅之證明，主管機關即應發函至相

關權利關係人於期限內表示意見，以下針對不同狀況分述： 

1.雙方合意該土地使用關係已消滅，主管機關應廢止該變更

使用執照並解除套繪管制（即鄰地與建築物相互連結之註

記），並續依建築法第 73 條及第 91 條辦理。 

2.雙方合意土地使用關係欲存續，得檢附相關文件辦理展期



備查。 

3.雙方對於土地使用關係仍有爭議，係屬私權，應循司法途

徑解決，再依確定判決憑辦。 

(三)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4 項規定：「第二項建築物之使用類組、

變更使用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定之。」，故未來擬於建築物使用類組及變更使用辦法中明

訂得發給定有相應期限之變更使用執照，以下針對不同狀況

分述： 

1.變更使用執照具期限，期限屆至時該執照失其效力。期間

屆至前未辦理展期備查或另尋車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主動或依鄰地所有權人申請補行解除套

繪管制（即鄰地與建築物相互連結之註記），必要時得通

知變更使用執照申請人，並續依建築法第 73 條及第 91

條辦理。 

2.變更使用執照具期限，但土地使用關係於期限屆至前即合

法消滅，鄰地所有權人得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後續行政措施依上開擬辦（二）方式辦理。 

3.變更使用執照未具期限，但土地使用關係合法消滅後，鄰

地所有權人得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後續行政措

施依上開擬辦（二）方式辦理。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針對大法官釋字第 776 號後續行政措施執行相關事宜建議事項 

項次 本部(營建署)研析意見內容 具體建議 備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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